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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 2009 年 9 月 23 日 

 
 

香港基督徒學會 
就「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」意見書 

 
 

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是 由 個 別 基 督 徒 組 成 的 獨 立 基 督 教 團 體，我 們 相 信 上 主 所 創

造 的 天 然 資 源 是 為 人 民 及 眾 生 帶 來 福 祉 ， 為 此 我 們 自 覺 有 公 民 責 任 監 察 政 府 在

資 源 管 理 方 面 ， 是 否 按 照 以 民 為 本 及 生 態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原 則 。 但 有 鑑 於 當 局 在

未 得 到 充 分 的 民 意 諮 詢 ， 以 及 未 能 為 市 民 提 供 獨 立 於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的 環 境

影 響 及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的 情 況 下 ， 不 合 理 地 要 求 倉 促 通 過 撥 款 上 馬 的 廣 深 港

高 速 鐵 路 香 港 段 （ 下 簡 稱 ： 高 鐵 ）。 最 令 人 質 疑 的 是 當 局 在 管 理 資 源 上 有 違 以 民

為 本 的 原 則 ， 並 無 視 於 破 壞 本 土 環 境 的 可 持 續 ， 將 利 益 傾 斜 於 商 界 為 社 會 製 造

貪 婪 更 難 免 負 上 官 商 之 間 利 益 輸 送 之 嫌 ， 是 最 令 市 民 極 為 憂 慮 的 。  
 
 基 於 以 上 的 質 疑，本 會 要 求 當 局 立 即 停 止 一 切 有 關 高 鐵 工 程 及 擱 置 撥 款，並

重 新 研 究 有 關 工 程 是 否 有 必 要 。 為 此 ， 本 會 有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 
1. 不 必 要 的 工 程 損 耗 資 源 及 公 帑  

已 有 不 少 報 章 報 導 甚 至 有 部 份 立 法 會 議 員 曾 提 問 過 有 關 高 鐵 的 終 點 站 設 於 廣

州 石 壁 所 帶 來 的 問 題。由 石 壁 到 廣 州 市 中 心 天 河 區 需 轉 乘 廣 州 地 鐵 要 多 花 45
分 鐘 ， 與 乘 搭 直 通 火 車 比 較 起 來 高 鐵 根 本 沒 有 節 省 多 少 時 間 。 再 者 ， 原 本 計

劃 利 用 西 鐵 連 接 大 陸 高 速 鐵 路 ， 只 因 大 陸 改 變 列 車 闊 度 ， 香 港 便 要 犧 牲 多 個

有 生 態 價 值 的 鄉 郊 地 區 （ 早 前 已 有 百 多 名 市 民 自 發 步 行 香 港 段 廿 六 公 里 ， 見

證 著 當 中 的 生 態 價 值 ， 但 政 府 的 環 評 竟 沒 有 考 慮 市 民 的 意 見 。 ） 更 不 合 理 的

是 犧 牲 菜 園 村 500 名 居 民 的 福 祉 ， 削 足 就 履 的 做 法 直 接 損 害 本 地 的 人 民 、 天

然 資 源 及 約 HK$630 億 公 帑 ， 充 分 顯 示 了 高 鐵 工 程 的 不 必 要 。  
 

2. 漠 視 民 意 不 尊 重 港 人 意 願  
當 局 在 高 鐵 項 目 上 一 直 迴 避 公 眾 的 諮 詢 ， 諮 詢 期 每 次 不 足 三 個 月 ， 而 在 6 月

底 的 公 眾 諮 詢 即 使 收 到 過 萬 封 市 民 的 意 見 書 以 及 十 多 個 團 體 包 括 本 會 反 對 遷

拆 菜 園 村 等 意 見 ， 但 政 府 卻 置 若 罔 聞 至 今 仍 未 有 為 上 述 每 一 位 市 民 的 意 見 作

出 合 理 的 交 待。此 外，在 9 月 份 有 市 民 自 發 在 街 上 收 集 民 意，約 有 2000 名 市

民 及 十 多 個 不 同 的 民 間 組 織 加 入 聯 署 ， 並 透 過 明 報 刊 登 聲 明 來 要 求 當 局 拒 絕

沒 有 公 信 力 及 非 獨 立 的 環 評 報 告 書 ， 當 中 再 次 重 申 不 遷 不 拆 菜 園 村 。 假 如 政

府 仍 然 是 充 耳 不 聞 一 而 再 對 市 民 的 意 見 置 之 不 理 ， 反 映 了 政 府 只 管 配 合 大 陸

的 需 要 而 嚴 重 忽 視 港 人 的 需 要 及 利 益 ， 令 香 港 市 民 質 疑 特 區 政 府 在 政 策 實 施

方 面 漠 視 港 人 的 意 願 ， 有 違 基 本 法 一 國 兩 制 港 人 高 度 自 治 的 原 則 。 本 會 促 請

政 府 正 視 市 民 的 意 願 ， 重 新 公 開 資 訊 作 全 面 的 民 意 諮 詢 ， 讓 市 民 在 鐵 路 規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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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有 充 分 的 空 間 和 時 間 表 達 意 見 。  
 

3. 成 本 效 益 存 疑  
即 使 政 府 最 近 表 示 高 鐵 的 造 價 有 調 低 的 可 能，但 仍 需 要 近 HK$500 億 的 成 本。

基 於 高 鐵 的 造 價 如 此 昂 貴 ， 市 民 所 要 付 出 的 車 資 高 達 數 百 元 非 一 般 人 有 能 力

承 擔 的，加 上 港 府 對 高 鐵 採 取「 服 務 經 營 權 模 式 」，須 自 行「 承 擔 建 造 和 經 營

香 港 段 的 風 險 」，假 如 高 鐵 有 任 何 虧 蝕，政 府 必 須 注 資 補 貼，甚 或 港 鐵 以 加 價

為 由 將 風 險 轉 嫁 於 市 民，從 成 本 效 益 方 面 考 慮 高 鐵 實 在 令 普 羅 大 眾 得 不 償 失。 

 
4. 破 壞 本 土 生 態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礎  

生 態 及 環 境 一 旦 遭 污 染 及 破 壞 是 永 久 無 法 修 復 ， 最 終 損 失 的 是 全 港 市 民 ， 因

此 ， 政 府 更 應 慎 重 考 慮 。 港 鐵 直 接 聘 任 公 司 進 行 的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完 全 忽 略 了

鄉 郊 地 區 農 業 的 影 響 ， 沒 有 正 視 地 下 水 問 題 、 對 動 植 物 等 生 態 的 深 層 影 響 ，

未 能 履 行 國 際 社 會 的 義 務 評 估 及 保 護 珍 貴 的 物 種 ， 亦 沒 有 針 對 社 會 影 響 作 出

適 切 的 評 估 。 本 會 要 求 立 法 會 議 員 及 政 府 當 局 拒 絕 接 受 是 次 的 環 評 報 告 ， 並

在 評 估 方 面 履 行 國 際 義 務 以 生 態 資 源 保 育 及 在 地 區 上 為 本 土 的 鄉 郊 及 農 業 社

區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關 懷 重 點 。  
 
綜 合 以 上 各 項 論 點 ， 本 會 現 要 求 政 府 ：  
1. 基 於 高 鐵 是 一 項 不 必 要 的 工 程 ， 成 本 效 益 存 疑 ， 促 請 政 府 立 即 停 止 撥 款 及 停

止 有 關 工 程 。  
2. 開 放 資 訊 ， 公 開 而 全 面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讓 市 民 有 機 會 參 與 鐵 路 規 劃 。  
3. 任 何 規 劃 程 序 ， 必 須 重 視 生 態 資 源 保 育 及 鄉 郊 地 區 可 持 續 發 展 以 達 到 以 民 為

本 的 資 源 管 理 原 則 ， 亦 能 達 至 生 態 環 境 可 持 續 的 基 礎 。  
 
 
 
聯 絡 ： 黃 美 鳳 （ 2398-1699）  
團 體 ： 香 港 基 督 徒 學 會  


